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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有關檢討法律教育之報告有關檢討法律教育之報告有關檢討法律教育之報告有關檢討法律教育之報告

這文件旨在簡述自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的特別會議之後，就全面檢討法律教育及訓練之建議的工作

進度。

2. 有關方面已成立了一個檢討法律教育工作小組，這小組於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七日召開了首次會議，至今已召開了五次會

議。這小組現時的組成人員名單載於附件一。

3. 工作小組的工作範圍是：

“協助成立一事務委員會，以全面檢討法律教育，包括就

下列各方面提供意見 

(a) 檢討之範圍 ;

(b) 檢討事務委員會的組成及工作範圍 ;

(c) 在檢討中可以採用之方法及進行檢討之時間；及

(d) 檢討的預計費用及資金來源。 ”

4. 工作小組已同意有關之法律教育檢討應分兩階段進行：第

一階段為顧問研究，而第二階則由一檢討事務委員會進行研究。

在這兩個階段當中，工作小組都會以一個督導委員會的身分，監

督檢討工作。

5. 第一階段的顧問研究，將會由服務業支援資助計劃提供主

要資金。在最初是由律師會向這資助計劃提出申請，但大律師公

會和兩家大學現已同意加入為聯合申請人。工作小組亦已同意由

聘用一位顧問改為聘用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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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顧問研究很可能在明年一月展開，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完

成。這研究會提供關於現時的法律教育系統的關鍵性資料，提供

不同的改革模式以供選擇，提供有關人仕的意見和提出建議。此

外，另一項有關法律專業未來的人手需求和法律服務需求的演變

的調查，也會與這顧問研究同時進行，或在顧問研究之後進行。

7. 工作小組已同意載於附件二的顧問研究範圍，但這範圍仍

需與顧問商討後才可定案。律師會已開始和工作小組提議的專家

商討顧問研究事宜，工作小組期望可在短期內委任顧問。兩名顧

問將會由律師會代表督導委員會委任，而顧問須向督導委員會負

責。

8. 根據現時的計劃，在顧問研究完成後，一個權威的檢討事

務委員會將會成立，其成員包括四至五名本地及海外專家（但不

包括法律專業及大學的代表）。這事務委員會將會考慮顧問的研

究報告，及其他它認為應當考慮的資料，然後作最後建議。這第

二階段所需的資金將會在適當時候籌集。

律政司

一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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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檢討法律教育工作小組的成員檢討法律教育工作小組的成員檢討法律教育工作小組的成員檢討法律教育工作小組的成員

區義國先生 署理法律政策專員 (主席 )

郭兆銘資深大律師 香港大律師公會

執行委員會會員

梁家傑資深大律師 香港大律師公會

執行委員會會員

周永健先生 香港律師會會長

穆士賢先生 香港律師會秘書長

姚嘉麗女士 香港律師會專業水準及發展部總監

黃嘉純先生 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會員

陳弘毅教授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史達偉先生 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署理院長

徐志強先生 司法機構政務長

麥輝文先生 法律援助署副署長

李美嫦女士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黎啟生先生 高級政府律師 (秘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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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檢討法律教育顧問研究的範圍檢討法律教育顧問研究的範圍檢討法律教育顧問研究的範圍檢討法律教育顧問研究的範圍

1. 這初步檢討的目的是在考慮國際上最佳慣例和顧及香港特性

的基礎上：

(a) 評價香港現時的法律教育及訓練系統，包括評定其優點

及缺點；

(b) 就法律教育和訓練系統需符合那些條件才可使它們有最

大能力應付廿一世紀法律執業的挑戰和香港社會需要，

法律教育和訓練系統如何應付這些挑戰和需要提出意

見；

(c) 提供一套基準以量度香港法律教育和訓練的質素和水

平，從而確保加入法律專業的人員得到最佳的法律訓練

以維持或改進專業水平；

(d) 就改革香港的法律教育和訓練提出建議，和提供不同的

改革模式以供選擇；及

(e) 就改善香港法律教育及訓練提出建議，包括改革現行系

統或引進另一模式。

2. 這初步檢討的範圍將包括：

(a)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的法律教育及訓練的所有階段，包括

學士教育的詳細成份及內容，職業訓練（包括見習律師

訓練、見習大律師訓練和大學法律教育的專業階段）和

在取得資格後的持續法律教育；及

(b) 為那些有志在法律執業以外發展事業的人仕而設的法律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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